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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费荐股”基本套路

“免费荐股” 屡禁不止， 究竟

是怎样的套路总能蒙蔽股民的双

眼？

我们借你一双 “慧眼”， 识破

“免费荐股” 那些套路。

（一） 宣传 “轰炸”， 吸引人

入荐股群。

不法分子一般会通过拨打电

话、 发送短信、 投放网络广告、 分

享微信朋友圈、 发布微博头条、 网

络直播互动等方式开展虚假宣传，

以 “免费送涨停股” “注册送炒股

本金” “推荐牛股、 涨停股” 等宣

传字眼吸引投资者进入荐股微信群

或者荐股 QQ 群。

有的不法分子甚至会在微博、

微信上开设个人账号或者公众号冒

充财经领域知名人士、 专家等吸引

投资者的目光 。 电话 、 微信 、 微

博、 网络直播、 QQ、 股票软件评

论区等都是不法分子进行 “免费荐

股” 的轰炸区。

另外 ， “免费荐股 ” 型案件

中， 在投资者进入荐股群之前， 不

法分子通常不会向投资者收取入群

费， 以免费的形式让投资者放松警

惕心理。

等投资者入群之后， 不法分子

再实施下一步违法犯罪行为。

（二） 升级服务， 变相收取高

额费用。

尽管投资者进入荐股群未被收

取入会费等费用， 但是这并不意味

着投资者就能享受到 “免费的午

餐”。

相反， 不法分子设下的圈套则

在一步步逼近投资者的腰包。

最为明显的一点是 ， 入群之

后， 不法分子会在荐股群内发布各

种信息， 以升级 “荐股服务” 等各

种名义 ， 诱骗用户购买 “荐股软

件” 或充值网络课程服务， 等等，

从中收取软件费或者服务费。

然而， 上述 “荐股软件”、 网

络课程服务不具有真实性。

与此同时， 不法分子还会对入

群的投资者进行一系列的筛选， 留

下具有一定支付能力、 也愿意支付

费用的投资者。

（三） 荐股失灵， 立刻推荐投

资产品。

由于不法分子推荐的 “牛股”

“涨停股” 趋势多半是虚构出来的，

所以时常会遇到荐股失灵的问题。

这时为了稳住已经入群的投资者，

不法分子便会以 “股市行情不好”

“炒股利润率低” 等理由搪塞投资

者， 同时会将投资者引入第三方投

资平台进行下一步诈骗活动。

第三方投资平台内的投资产品

应有尽有， 只有你想不到， 没有不

法分子做不到： 小到贵金属、 邮币

卡、 外汇， 大到石油、 大宗商品，

甚至包装成电影投资的也有。

不法分子还会着重宣传这些投

资产品投入低、 收益高、 交易灵活

方便等特点， 吸引投资者继续向诈

骗的圈套中跳。

有时候， 为了增加虚假宣传的

效果 ， 微信群 、 QQ 群内的 “托

儿” 会伪装成投资者现身说法， 上

传伪造的交易盈利截图， 诱骗投资

者进行下一步投资行为。

涉嫌多种犯罪

不法分子兜兜转转将投资者的

钱款骗入囊中， 这一系列行为极有

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笔者通过检索

发现， 参与 “免费荐股” 的行为人

可能会被认定为诈骗罪、 非法经营

罪以及操纵证券、 期货市场罪等罪

名。

（一） 诈骗罪。

诈骗罪是 “免费荐股” 刑事案

件中较为常见的罪名。

如前所述， 除了向投资者推销

“荐股软件” 之外， 行为人以非法

占有为目的， 通过虚构事实、 隐瞒

真相的方法， 向投资者提供不含有

任何真实、 有价值信息的 “股票服

务”， 或者让投资者在第三方投资

平台上购买不具有真实内容的投资

产品 （如贵金属、 邮币卡、 外汇、

石油、 大宗商品） 等等， 使投资者

陷入错误认识处分财产， 进而获得

非法利益。 显而易见， 行为人的上

述行为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 构

成诈骗罪。

司法实践中， 已有多地法院对

“免费荐股” 犯罪团伙的成员作出

了构成诈骗罪的判决。

（二） 非法经营罪。

根据 《刑法》 第二百二十五条

规定， “违反国家规定， 有下列非

法经营行为之一， 扰乱市场秩序，

情节严重的” 构成非法经营罪。 其

中第 （三） 项： 未经国家有关主管

部门批准非法经营证券、 期货、 保

险业务的， 或者非法从事资金支付

结算业务的， 扰乱市场秩序， 情节

严重的， 构成非法经营罪。

在未取得任何证券投资咨询业

务资格的情况下， 犯罪嫌疑人、 被

告人通常会成立一家公司， 以 “免

费入荐股群 ” 为噱头吸引各地股

民， 同时宣传、 推销 “荐股软件”

以牟取非法利益。

而行为人因非法销售 “荐股软

件” 极有可能涉嫌非法经营罪。

根据证监会 2012 年第 40 号公

告 《关于加强对利用 “荐股软件”

从事证券投资咨询业务监管的暂行

规定 》 （以下简称 《暂行规定 》）

第一条， “荐股软件” 是指具备下

列一项或多项证券投资咨询服务功

能的软件产品、 软件工具或者终端

设备。

又根据 《暂行规定》 第二条，

向投资者销售或者提供 “荐股软

件”， 并直接或者间接获取经济利

益的 ， 属于从事证券投资咨询业

务， 应当经证监会许可， 取得证券

投资咨询业务资格。

未取得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

格， 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利用 “荐

股软件” 从事证券投资咨询业务。

据此， 在不具有任何证券投资

咨询业务资格的情况下， 行为人向

投资者推销 “荐股软件” 并获取非

法利益属于违反国家规定， 未经国

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非法经营证券

业务， 扰乱市场秩序， 情节严重的

行为， 应当认定为非法经营罪。

（三 ） 操纵证券 、 期货市场

罪。

实施 “免费荐股” 的行为人同

样也可能涉嫌操纵证券、 期货市场

罪。

在对相关证券作出评价、 预测

或者投资建议并发布在 “免费荐

股” 群之后， 行为人买卖或者持有

证券， 通过预期的市场波动， 反向

操作谋取利益 ， 情节严重的 ， 属于

“抢帽子” 交易操纵行为， 构成操纵

证券、 期货市场罪。

“抢帽子” 交易操纵证券市场行

为的犯罪主体通常是证券公司、 证券

投资咨询机构、 专业中介机构或者从

业人员， 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批指导

性案例中 “朱炜明操纵证券市场案”

的犯罪行为便是典型的 “抢帽子” 型

操纵证券市场犯罪行为。

当然， 只要 “免费荐股” 反向操

作买卖证券的行为能够影响证券、 期

货交易价格或者交易量的， 不具有证

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的机构和个人同

样也能构成操纵证券、 期货市场罪。

“荐股” 这一噱头， 不光会吸引初涉股市的新股民的注意，

就连摸爬滚打多年的老股民也难免会动心。 有很多 “荐股” 还强

调 “免费”， 这就更让人听得心痒痒。 难不成天下真有此等好事，

免费为股民开拓出一条通往 “发家致富” 的康庄大道？

然而， 现实总会给大家泼一盆冷水， 所谓 “荐股” 很多实际

是诈骗团伙想出的诈骗招数， “免费” 是有代价的， 不法分子瞄

准你的钱包才是真。

那么， “免费荐股” 究竟是如何让众多股民一步步地落入圈

套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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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国际金融报》 报道， 近

日不少抖音 “大 V” 明指暗指深

市上市公司东方能源与 “铁铬液

流电池” 大有关系， 诱骗投资者

高价接盘。 因谣言满天飞再加上

股价异动， 涉事公司东方能源在

互动平台上连忙否认。

2 月 15 日， 记者以 “东方能

源” “铁铬液流电池” 为关键词

查询抖音 APP 后发现， 不少明指

东方能源与 “铁铬液流电池” 大

有关系的短视频已大多删除， 但

仍有视频依旧暗指东方能源与

“铁铬液流电池” 存有联系， 东方

能源或将大涨。

2 月 13 日晚间， 东方能源方

面通过深交所互动平台发声， 表

示： 公司关注到东方能源股吧等

网络社区热度突然大幅升高， 大

量投资者称有所谓 “专家” “老

师” 等通过抖音、 快手等社交软

件称公司铁铬电池项目如何如何，

密集推荐东方能源股票。

对此， 公司郑重声明： 不法

投资机构以 “杀猪盘” 等形式诱

使投资者高位接盘， 此前已有多

宗案例， “天上不会掉馅饼”， 请

投资者务必小心警惕。 请广大投

资者认真提高自身投资能力， 端

正投资态度， 避免侥幸心理， 多

阅读公司指定媒体的信息披露公

告和定期报告， 少看 “三无报道”

和小道消息， 增强识别各种风险

的能力。

随着社交网络的迅猛发展 ，

“杀猪盘” 频发。 对此， 证监会也

多次发文提醒广大投资者警惕所

谓股市 “杀猪盘” 风险， 鼓励大

家做理性投资者。

2021 年 7 月 30 日， 证监会发

布 《高度警惕所谓股市 “杀猪盘”

风险》 一文。 具体来看， 为谨防

上当受骗， 证监会提出以下三点

要求：

一、 不要轻信电话、 直播间、

微 信 群 、 微 信 公 众 号 、 QQ、

APP、 博客、 微博、 股吧、 论坛、

网站所谓的 “股神 ” “专家 ”

“老师”， 也不要相信通过音视频、

“晒单” 等方式间接荐股的信息。

这些不明身份人员 “热心” 荐股

必有所图， 居心不良。

二、 不要听从 “老师” 之类

人员的指令跟风操作。 通过微信

群发、 直播喊单 （喊麦） 等烘托

抢买气氛 ， 要求 “统一听指令 ”

“大家一起买” “××时点全仓杀

入” “能买多少买多少” “买后

发交易截图” 等， 很可能是 “杀

猪盘”， 一定不要参与。

三、 不要轻信所谓 “维权机

构” “维权人士” 能够帮忙追回

损失， 小心二次上当受骗。

另外， 2021 年 9 月 1 日， 证

监会时隔 1 个月后又再次发文

《防范非法证券期货活动警示案例

十———避开股市 “杀猪盘” 骗局，

做理性投资者》， 揭露了股市 “杀

猪盘” 诈骗的五大步骤：

1.取得信任 ： 诈骗者运营团

队通过网络寻找合适受害人， 相

关美女客服或者荐股 “老师” 助

理会在添加受害人好友之后， 频

繁与受害人聊天， 让受害人对其

产生信任 ， 对受害人关怀备至 ，

给予朋友之间关心。 美女客服总

是时不时通过 “凡尔赛式” 表达

晒自己股票投资盈利或收益 ，

“老师” 助理会很详细介绍自己一

步步跟随 “老师” 成功赚大钱的

经历并称投资小白也可以成功。

2.怂恿投资 ： 等到受害人对

美女客服收益产生好奇 ， 或与

“老师” 助理逐渐熟悉， 他们便不

断诱导你可以小试牛刀， 拉进群，

带看直播， 教理财诀窍等。 “老

师 ” 一般在收盘时给一只股票 ，

告诉明天什么时点涨停或涨几个

点， 结果受害人发现第二天果真

如此。 第一次或许不信， 但二次

三次四次， 受害人心服口服， 觉

得 “老师” 预测很准。 其实， 那

不过是庄家控制了某一只股票绝

大部分流通股， 不断激发受害人

的贪念。

3.大量投入 ： 受害人尝到甜

头并大量投入金钱， 跟随 “老师”

赚了一些钱并不断加大投资， 受

害人甚至会不惜借贷炒股， 觉得

短时间内就可以赚回来。

4.策划杀猪 ： 等到投资者金

钱投入足够多了 ， 荐股 “老师 ”

会组织进行个股冲高， 集体建仓，

然后让受害者大量买入某一股票。

这时候受害者成为高位接盘侠 ，

庄家获利退出， 股票一字跌停。

5.销声匿迹 ： 当受害人心有

不甘想找 “老师” 理论或者找美

女客服交涉时， 诈骗者早已销声

匿迹， 微信拉黑。 受害人生活变

得一地鸡毛， 想要报案却不知道

加害人是谁。 总而言之， 珍爱生

命， 远离 “杀猪盘”， 做一个理性

的投资者才是王道。

抖音“大 V”忽悠荐股 上市公司提醒风险


